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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事法判解  
.............................................................................................................  

未終止保險契約時，債權人可否扣押其保單價值

準備金 
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639號判決 

 

 

 ────────────────────────────────── 
【實務選擇題】 

 

甲、乙為夫妻，於103年協議離婚，乙對甲依民法核算有200多萬的剩餘財產分

配請求權。乙隨後聲請扣押甲對保險公司的保單價值準備金債權150萬。法院核

發扣押命令後，丙保險公司聲明異議，主張保險契約還未終止，不存在保單價

值準備金的債權。乙向丙保險公司起訴，請求法院確認保單價值準備金債權存

在，依據實務見解，關於保單價值準備金下列敘述何者錯誤？ 

(A) 保單價值準備金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來

之現金價值。 

(B) 保單價值準備金系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

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金額之計算基準。 

(C) 因為保險契約仍未解除，因此保單價值準備金未成為獨立債權，應不可以加

以扣押，乙之主張應無理由。 

(D) 即使契約還沒終止，保單價值準備金債權也是存在的，乙之主張應有理由。 

答案：C 
 

 

【判決節錄】 

一、高等法院見解（認為只有保險法所訂原因事由發生，被保險人對於保險公司

才具有保單價值準備金） 

又保險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金，指人身保險業以計算保險契約簽單保險費

之利率及危險發生率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定方式計算之準備金，保險法施

行細則第11條定有明文。依保險法第116條、第118條規定以觀，保單價值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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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係作為計算保險人墊繳保險費金額上限之依據，及要保人請求減少保險金額

時，計算減少後金額之標準，而保險法第119條、第120條、第123條規定，保單

價值準備金亦作為要保人終止保險契約時計算解約金之基礎或要保人向保險人

借款之上限標準，及保險人破產時，作為受益人向保險人請求保險金額之計算

依據。可知保單價值準備金僅於保險法所定之原因事由發生時，保險人始有依

保單價值準備金計算而得之金額給付之義務。 

二、最高法院駁回高院與地院之見解 

（一） 保單價值準備金之定義 

   按保險法施行細則第11條規定，本法所稱保單價值準備金，指人身保險

業以計算保險契約簽單保險費之利率及危險發生率為基礎，並依主管機關規

定方式計算之準備金。故保單價值準備金係要保人預繳保費之積存，乃彰顯

要保人預繳保費積存而來之現金價值，作為要保人以保單向保險人借款或因

其他事由得請求保險人給付時，保險人應給付要保人金額之計算基準，為要

保人在人身保險契約中，對保險人所享有權利之一。 

（二） 法院認為不能認為契約未解除就無保單價值準備金之債權存在 

   如附表編號1、2所示保險契約，均為終身壽險契約，果爾，能否謂陳文

忠對被上訴人無保單價值準備金債權存在，即非無疑。原審遽以前揭理由認

陳文忠對被上訴人無保單價值準備金1,174萬8,204元債權存在，爰就其請求確

認該債權存在之訴，為其不利之判決，尚有可議。 

【學說速覽】 

一、保單價值準備金之定義與意義 

保險公司於計算保費時原則上會依據為險之高低，而收取不同之保費，例

如：越老越容易有危險性，因此保費也越高，但是因為對於要保人而言，每次

收取之保費皆不相同，造成困擾，因此實務上發展出平準保費制，也就是每次

均繳相同之保費，所以會有溢繳之情形，學說上將此溢繳之保費稱為保單價值

準備金，形式上為保險人所有但是實質上應為被要保人所有
1
。 

二、保險契約未解除前，保單價值準備金是否為要保人之責任財產，可否對於保

單價值準備金強制執行？ 

（一） 否定說（本判決高院見解） 

1. 台灣高等法院105年度法律座談會民事類第19號認為：「執行法院僅有形

                                                      
1
 詳閱葉啟洲，《保險法》，元照出版，2019，頁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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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審查權，而無實體審查權。人壽保險之保單責任準備金，依保險法第11

條、第145條第1項、第146條第2項之規定，屬於保險業之資金，執行法院

自形式外觀審查，保單責任準備金應非屬債務人之責任財產，自不得發扣

押命令，本提案之設題，執行法院核發扣押命令，扣押保單價值準備金，

於法未合。至保險契約終止權，要保人即債務人應有自主決定之選擇權，

並未『怠於行使』」 

2. 法院認為保單價值準備金非屬債務人之責任財產。 

（二） 肯定說（本判決最高法院見解、葉啟洲老師見解） 

 要保人基於保險契約所累積之保單價值準備金為一潛在的財產上利益，保險

費付足一年即得請求之，若屬於婚後投保，於婚後財產分配請求時，應納入

計算之，另外就是如果要保人有負債，保單價值準備金也是要保人之責任財

產
2
。最後老師贊成上述本案之最高法院見解，認為不論是否解約均得為強制

執行之標的，因為債權已經存在
3
。 

【關鍵字】 

保單價值準備金、強制執行、保險契約效力 

【相關法條】 

保險法施行細則第11條、保險法第116條、保險法第118條、保險法第119條、保

險法第120條、保險法第123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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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上註，頁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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